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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116065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46巷2

號

承辦人：蔡佩穎

電話：02-29323794轉111

電子信箱：471@chhs.tp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6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景興教字第111600239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0-2分組合作學習公開授課時間表 (8607313_1116002393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本校辦理「活化教學〜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實踐方案」

公開授課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0年4月29日北市教國字第110304348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校辦理「活化教學〜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實踐方案」

公開授課，辦理日期為111年4/6(三)、4/15(五)、4/28

(四)、5/18(三)，授課科目及觀議課時間詳見附件。

三、觀議課指導專家：教育局聘任督學韓桂英校長。

四、請參加教師於研習當日3天前，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報

名並完成薦派手續，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2小時。

五、請惠予參加教師公假出席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懷生國中 1110406

*OEAA1113002425*


